柳州市工人医院总院急诊旁两轮电动车充电桩服务外包项目需求
1、 项目名称
柳州市工人医院总院急诊旁两轮电动车充电桩服务外包项目
2、  项目概况
我院总院东面急诊科前两轮电动充电桩外包服务合同即将到期，为确保充电后续服务工作的连续性，现需重新启动招标，招标模式为：服务外包模式，承包商负责充电桩的建设、运维、检修、车位管理、用电安全防护等服务，医院收取电费和管理费。
3、 资质要求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具有合法经营权；
2． 投标人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3． 投标人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 投标人有效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5．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三级
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项目建设内容
1． 总院急诊旁两轮电动车位共计370个，要求安装充电口不低于车位50%，后续随着需求甲方可要求增加；
备注：原有充电口130个，其资产属于原承包公司；
5、 项目建设模式
招标单位提供规划好专用停车位场地，中标单位在合作场地内负责两轮电动车充电装置及配套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维护，所投入建设资金由中标单位负责。
6、 合同期
合作期限为_三 年。在合作期间，除经双方协商一致或乙方中标单位对已安装的充电装置及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任何一方均不得拆除合作场地安装的充电装置及配套设施。
7、 充电桩收费定价标准
1． 中标单位充电收费标准是：基本电费+充电服务费（即供电局规定的基本电费+物价局规定范围内的充电服务费），中标单位需按供电局规定的基本电费实际产生费用交于招标单位。
8、 拟投入材料清单（仅供参考，该项目建设资金由中标单位负责，投标厂家可投入优于以下列出参数，并确保充电设施正常投入使用）
1． 输出/输入电压：AC220V/50HZ AC220V/50HZ
2． 充电路数：10路、20路
3． 单路最大电流：10A
4． 单路最大功率：2200W
5． 继电器规格：16A
6． 空载功率≥3W
7． 空载断电时间≥3秒
8． 通信方式：4G全网通
9． 取电方式：扫码或刷卡
10． 计费方式：手机自主设置按功率计费、按时间计费、按电度计费
11． 通信方式：采用 4G 全网通，信号更稳定。 
功率自由设定：单路最大功率 2200W，可以根据使用环境及安装线径设置单路功率及总功率，总功率或单路功率超出线材所能承受的负荷时，切断输出并提醒用户。 
9、 项目建设要求
1． 招标单位应提供包含但不限于如下条件:（1）电力驳接条件(含足够的电力容量)，（2）通信网络接入环境 (附近有无线通信基站或者有线和无线宽带接入)，（3）充电站所用电费交给甲方（电费按供电局规定的基本电费收取）。
2． 中标单位确保场地可 24 小时向社会电动车辆开放,确保社会电动车辆可正常进出并使用充电设施充电。
3． 充电站建设方案由中标单位提供，原则上应服从招标单位停车场的整体规划。
4． 中标单位需将投入运营的充电装置及配套设施纳入安全管理体系中，采取得力措施避免充电设施发生漏电、触电、爆炸等安全事故，若因充电设施自身存在安全隐患导致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由中标单位承担责任;
5． 中标单位负责充电装置及配套设施的对外运营服务和日常管理、维护，充电站应设置明显的指示牌，指定专人巡查，确保充电站平稳、安全运行。
6． 中标单位在合作场地的消防和用电安全，应遵照甲方相关的管理制度执行。
7． 中标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对道路、绿化损坏的应及时维修恢复原貌，造成的损失由中标单位负责。
8． 中标单位需向招标单位提供该站点的运营数据查看接口。
10、 报价方式
招标单位收取相应费用作为管理费     月/元。
11、 供应商遴选方式
对供应商商品质量、服务及时性及价格进行综合评价，遴选1家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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